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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黑格尔对康德“定言命令式”的空洞性批判

张大卫

（华东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２００４３６）

　 　 ［摘　 要］ 黑格尔对康德“定言命令式”的空洞性批判历来极富争议。 科斯嘉、施耐德

巴哈、赫费认为该批判无效，理由是它所依赖的循环论证批判无效。 科斯嘉等人的论断有

失偏颇，因为他们并未理解黑格尔提出的循环论证批判是以空洞性批判的另一要素即伦

理偶然性批判为前提。 此外，虽然“定言命令式”涉及康德的“人性”概念，但是由于“人
性”在康德那里只是被“消极地设想”，缺乏历史实践的教化环节，因此在黑格尔看来，康德

的“人性”概念仍然不能使“定言命令式”免于一种空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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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言命令式”（ｋａｔｅｇｏｒｉｓｃｈｅｒ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①学说是康德道德哲学的重要根基，因为借助该学说，康
德不仅试图解释人类行为的道德本质，而且还努力为人类自由之可能性提供辩护②。 青年时期起就

熟读康德道德哲学著作的黑格尔自然深知“定言命令式”在康德道德哲学中的重要地位。 所以，在黑

格尔看来，不论是单纯批判康德的道德哲学，还是用自己独创的伦理思想来扬弃康德的道德哲学，一
个不可回避的理论任务便是：通过批判“定言命令式”的空洞性，“摧毁”康德道德哲学的根基。

后世关注康德与黑格尔思想的学者明了黑格尔上述批判的理论意义及其后果，所以其中不少学

者在论述康德或黑格尔的实践哲学时对黑格尔的批判予以探讨。 其中驳斥黑格尔批判的代表人物

有科斯嘉（Ｋｏｒｓｇａａｒｄ）、施耐德巴哈（Ｓｃｈｎäｄｅｌｂａｃｈ）以及赫费（Ｈöｆｆｅ）等学者。 他们认为黑格尔的空洞

性批判无效，因为该批判所依赖的循环论证批判无效③。 同情黑格尔批判的研究者有霍尔盖特

（Ｈｏｕｌｇａｔｅ）、里德（Ｒｉｔｔｅｒ）、泰勒（Ｔａｙｌｏｒ）、诺来（Ｋｎｏｗｌｅｓ）等人④。 与驳斥黑格尔的学者相比较，霍尔

盖特等人往往更多关注黑格尔的空洞性批判中的伦理偶然性批判，而较少讨论循环论证批判。 比如

像霍尔盖特、诺来这样的学者，其作品出版时间虽晚于科斯嘉、施耐德巴哈，但是就科斯嘉、施耐德巴

哈提出的循环论证批判问题，霍尔盖特、诺来都未予以针锋相对的回应。
本文将针对科斯嘉、施耐德巴哈、赫费等人的驳斥观点，立足于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尤其是

《论对自然法的科学处理方式》（以下简称《论自然法》），为黑格尔的空洞性批判提供一种辩护，指出

科斯嘉等人误解了黑格尔的空洞性批判的论证结构：他们并未明白空洞性批判由循环论证批判与伦

理偶然性批判两部分组成，且后一部分是前一部分的前提。 此外，本文还将借助黑格尔的伦理偶然



性批判思想，进一步考察上述黑格尔思想的同情者并未充分关注但像古耶尔 （Ｇｕｙｅｒ）、阿里森

（Ａｌｌｉｓｏｎ）这样的康德学者却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既然“定言命令式”，尤其是其“人性公式”，指涉

康德的“人性”概念这一内容，那么，“定言命令式”还能被称为是空洞的吗？ 就此，本文将指出，虽然

“定言命令式”指涉“人性”概念，但是在黑格尔看来，由于“人性”在康德那里只是被“消极地设

想”①，因而缺乏历史实践的教化（Ｂｉｌｄｕｎｇ）环节，所以它不能使“定言命令式”免于空洞性批判。

一、科斯嘉等人对黑格尔“空洞性批判”的反驳

当人们考察黑格尔的空洞性批判时，通常会将此批判与他针对康德伦理学所提出的形式主义批

判联系起来，而后一批判的根据可在康德的文本中找到。 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建议不要将

“质料原则”视为“最高的道德法则”②，因为这些原则（如快乐、自爱等）会引起一种“他律”（Ｈｅｔｅｒｏｎ⁃
ｏｍｉｅ）。 与之相对，为了达到真正的“自律” （Ａｕｔｏｎｏｍｉｅ），康德主张将撇开一切欲求能力的客体（质
料）的原则———纯粹理性的形式上的实践原则———视为“既在评判中又在应用于人类意志时用作道

德原则的惟一可能的原则”③。 这一唯一可能的原则在康德那里即为定言命令式。 他将其定义为：
“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在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视为一种普遍的立法的原则。”④

正如法国学者科维纲所言，在黑格尔看来，就定言命令式的提出是为了推进“观念论的基本原

则、即理性自主”而言，定言命令式以及它所牵涉的形式主义具有“积极意义”⑤。 但是黑格尔认为，
这种积极意义很快被定言命令式的致命缺陷抵消：该命令式从根本上说不含有任何道德或伦理的实

质性的具体内容，而只是在逻辑层面展现一种“无矛盾的、形式上的自我一致”⑥，或用《精神现象学》
的话说便是“意识的［……］同语反复”⑦。 由此黑格尔得出结论说：个人意志的准则能成为普遍立法

的原则，那只是因为它能在定言命令式的检测下、在被普遍化的情况下不自相矛盾，或保持逻辑上的

形式同一性。 在此语境下黑格尔将康德推崇定言命令式的做法视为一种“空洞的形式主义”⑧。
为了具体揭露这一“空洞的形式主义”所蕴藏的弊端，黑格尔讨论了康德自己使用过的 “寄存

物”的例子，而正是这一讨论引发了当今康德与黑格尔哲学的研究者的激烈争论。 康德对“寄存物”
这一例子的使用涉及一种“思想实验”，其中他假设如下场景：某人把用一切可靠手段增加自身财产

视为行动准则。 现在他持有一寄存物，其原本所有者已过世，且未留下任何相关字据。 就此康德问

道：人们在此场景下是否能遵从准则，即偷偷侵占寄存物，并将此准则普遍化，使其成为普遍有效的

法则？ 对此康德认为，即便是“普通的知性无须指导”也能稳妥地做出否定性的回答⑨，其根据在于：
若此准则被普遍化，那么人人都可否认一件无人能证明是存放在他那里的寄存物。 而这样一来，“这
样一条原则作为法则将会取消自己本身，因为它将会使得根本不存在寄存物”。 因此，康德指出，
在定言命令式的检验下，人们很容易看出“用一切可靠手段增加自身财产”这一准则很难被设立为普

遍法则，因而偷偷侵占他人寄存物———即便这不会被人发现———是绝对不道德的。
针对康德的这一论证，黑格尔提出责难说，康德在此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即康德的结论———偷

偷侵占他人寄存物或不尊重他人的财产是绝对不道德的———事实上已包含在他的论证的前提之中。
对于黑格尔而言，揭露这种错误的关键一步在于提出如下问题：在不尊重他人的财产这一准则被普

遍化的情况下，为什么康德认为“根本不存在寄存物”这一情况会构成严重问题，以致引导他得出结

论说偷偷侵占他人寄存物或不尊重他人财产是绝对不道德的？ 在黑格尔看来，问题的答案在于：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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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在其论证之前就已假定，财产（寄存物）应当存在。 因此根据黑格尔的看法，康德之所以得出结论

说侵占他人寄存物、不尊重他人财产是绝对不道德的，其理由并非与定言命令式在寄存物的例子中

的应用有关，相反，其理由在于如下两方面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是在论证之前康德就已悄悄设立起来

的前提，即财产 ／所有权应当存在，另一方面是“用一切可靠手段增加自身财产”这一准则被普遍化之

后所产生的结果，即财产（寄存物）不存在了。 就此黑格尔评论说：“不存在所有权这一说法，［……］
就其自身而言［……］很少包含一种矛盾。 否则，如果就其自身而言就可确定和预设，所有权［……］
是存在的并应该受到尊重，那么去干偷窃和杀人就是一种矛盾。 一种矛盾只能跟某种现存着的东

西，即跟预先被建立为确定的原则的一种内容发生矛盾。”①

针对黑格尔的上述责难，支持康德学说的学者发展出两种反驳策略。
第一种反驳策略的要旨在于通过采用“逻辑矛盾的解释”方式，指明黑格尔并未理解定言命令式在

使用过程中所涉及的矛盾的真正性质。 德国学者施耐德巴哈在《黑格尔的实践哲学》一书中便阐发了

这一论证策略②。 在他看来，当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阐释“寄存物”例子时，他想展现出来的矛盾

并非如黑格尔所指出的那样，即在论证之前就已悄悄设立起来的前提与准则被普遍化之后所产生的结

果之间的矛盾③。 与黑格尔相对，施耐德巴哈认为康德想让我们注意的矛盾事实上存在于如下逻辑结

果与逻辑前提之间：即一方面是财产（寄存物）的彻底毁灭、不存在，它是准则———用一切可靠的手段增

加自身财产———的普遍化的逻辑结果，另一方面是财产的存在。 从逻辑上来说，准则自身的实现要求

这样一种存在（若财产制度本身不存在，那将无从谈起财产增加的可能性），即它是准则实现的逻辑前

提。 用施耐德巴哈的原话来说就是：“矛盾并非在于在普遍化的情况中寄存物或财产不再存在（这一点

是可以不含矛盾地设想的），而是在于如下两方面东西之间，即一方面是主观准则，其现实化以财产为

前提，另一方面是准则作为普遍法则在其普遍现实化的情况下所形成的财产的废除。”④因为所涉及的

矛盾是逻辑结果与逻辑前提之间的矛盾，并未假定任何规范前提，所以黑格尔的循环论证批判无效。
与“逻辑矛盾的解释”相似但又有细微差别的第二种反驳策略提出“实践矛盾的解释”方法，以

此阐释定言命令式在其运用中所涉及的矛盾性质。 采纳该反驳策略的主要代表有科斯嘉。 该反驳

策略以康德学界一般接受的康德意志理论为基础⑤。 根据该理论，意志（Ｗｉｌｌｅ）在康德那里绝不等同

于“一个纯然的愿望”⑥、“我们生活现实的彼岸”⑦，相反，它自身的实践本性决定它必然介入生活并

认真考虑介入生活的条件；用康德的话来说：“谁意欲［ｗｉｌｌ———笔者注］目的，就（只要理性对他的行

为有决定性的影响）也意欲为此目的不可或缺的、他能够掌握的手段。 就意欲而言，这个命题是分析

的。”⑧科斯嘉指出，将该理论用于考察寄存物这一例子就会发现，“用一切可靠的手段增加我的财

产”这一准则被普遍化后所产生的矛盾是一种内在于实践着的意志的矛盾，一方面，这一意志意欲利

用寄存制，以便增加自身财产，另一方面，该意志所意欲的准则的普遍化将导致寄存制度灭失，从而

反过来挫败它利用寄存制以及增加自身财产的目的⑨。 由此科斯嘉认为，黑格尔的循环论证批判无

效，因为实践着的意志的矛盾的产生并非依赖于“财产制度的正当性”这一黑格尔提出的规范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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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２４５ 页。 另外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王庆
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 年，第 ２９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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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对于他［康德———笔者注］而言，事情仅仅取决于某种特定手段的非普遍化，此外这种手段并未被精心地选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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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９ 页。
Ｏｔｆｒｉｅｄ Ｈöｆｆｅ，Ｋａｎｔｓ ｋａｔｅｇｏｒｉｓｃｈｅｒ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 ａｌｓ Ｋｒｉｔｅｒｉｕｍ ｄｅｓ Ｓｉｔｔｌｉｃｈｅｎ”， 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ｆü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 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 Ｂｄ． ３１， Ｈ． ３ （Ｊｕｌ －
Ｓｅｐ ，１９７７）， Ｓ ３５８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３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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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逻辑矛盾的解释” 与“实践矛盾的解释”哪个更符合康德文本的原意，康德学界就此存在

争议，因为在阐释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为了说明定言命令式的有效性而举出的四个例子

（即自杀，借款恶意不还、荒废自然禀赋与不帮助别人）时，上述两种解释会碰到各自的困难①。 然而

就本文的主题而论，这些解释方法无论哪个最后胜出，都不影响如下事实：它们都旨在说明黑格尔的

循环论证批判无效，从而证明人们能够仅凭定言命令式有效地判断行为的道德性，因此黑格尔的空

洞性批判是一种无稽之谈。 下文将以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尤其以《论自然法》为依据，指出科斯

嘉、施耐德巴哈、赫费等人对黑格尔的上述反驳乃建立在他们对循环论证批判的误解之上。

二、空洞性批判中作为循环论证批判前提的伦理偶然性批判

在《法哲学原理》与《论自然法》中，黑格尔针对定言命令式学说都提出了批判，但是与前一文本

相比较，在《论自然法》中针对康德定言命令式的批判无疑占据更多篇幅。 而且正如泰勒所言，正是

在这里空洞性批判的“要点”显示出来②。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与泰勒论述时的简化处理相对，科斯

嘉正确地指出黑格尔在这里事实上发展出两条相对独立的批判思路③，而且当代西方康德学界在论

述定言命令式时所讨论的两个问题事实上与这两条批判思路不谋而合。
黑格尔的第一条批判思路与康德学界发现的定言命令式在运用过程中产生的“错误的否定性检

测结果”（ｆａｌｓ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ｓ）这一问题相关④。 该问题是指：某些准则似乎符合常识的道德标准，但是若

用定言命令式检测它，人们倒会发现道德问题⑤。 为说明该问题，黑格尔举的例子是帮助穷人。 他论

证说：假定人们以帮助穷人为准则，那么若将此准则普遍化，即穷人被普遍帮助，那会发生两个结果，
即要么不再有穷人，要么大家都变成穷人；无论发生何种情况，都将导致帮助穷人这一行为变得不可

能，因而———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说———帮助穷人这一准则被证明为是“错误的” （ ｆａｌｓｈ）或“自我废

除”（ｓｉｃｈ ａｕｆｈｅｂｅｎ）⑥。 为何黑格尔在后来的著作中没有延续该批判思路，我们不得而知。 然而可以

确定的是，科斯嘉针对该批判提出的责难是中肯的。 她认为：“一个没有穷人的世界并不与这个目的

［即帮助穷人———笔者注］相矛盾，而是以另一种（更好的）方式满足了它，故无矛盾产生。”⑦

黑格尔的另一条更为重要、阐发更为完备的批判思路涉及伦理偶然性批判，并且此批判又与上

文提到的形式主义批判以及循环论证批判紧密相连。 以伦理偶然性批判为前提来审视循环论证批

判，将会发现本文第一部分提及的科斯嘉、施耐德巴哈、赫费等人的反驳误读了黑格尔的批判。
《法哲学原理》中的一句话已涉及伦理偶然性批判。 这句话就是：“一切不法的和不道德的行为

方式倒是可以以此方式［即凭借定言命令式———笔者注］得到辩护。”⑧根据霍尔盖特的观点⑨，这句

话构成了如下黑格尔评论的要点：在运用定言命令式时“人们确实也可以从外部取得某种材料，借以

达到特殊的义务”。 但是人们究竟如何可以借助定言命令式为一切不法的和不道德的行为方式作

辩护？ 对于这一问题，黑格尔并未在《法哲学原理》中，而是在《论自然法》中予以了详细阐明。
黑格尔在那里指出，由于定言命令式是对“意志的所有质料的绝对抽象”，所以它可排斥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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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和规定；但是也正因此，它可接纳一切内容和规定，甚至可接纳一切相互矛盾的内容和规定。 对

此他阐释说：“两个相互对立的规定对于形式而言都同样无关紧要；每个规定都可被理解为质，且该

理解可被宣称为法则。”①以上述 “寄存物”这个例子而言，当人们私自扣下他人寄存物时———如施耐

德巴哈所言———固然会造成一种准则的实现条件与普遍实现的结果之间的内在逻辑矛盾，因而判定

相应的准则不能成为普遍有效的法则，并判定私自扣下他人寄存物是绝对不道德的，但在黑格尔看

来，由于定言命令式归根到底只是纯逻辑的、“缺乏矛盾”的原则，不包含任何确定的伦理内容，所以

它不可能与某个准则的具体内容相矛盾。 由此私自扣下别人的寄存物、别人的财产同样也可被认定

为是绝对道德的，只要能找到一种“理由”（Ｇｒｕｎｄ）②，致使该行为在普遍化过程中通过定言命令式、
即同一性原则的检验。 黑格尔就此不无讽刺地说道：“任性在相互对立的规定中做出选择，倘若对于

任何一种行为不能找到这样一种理由，该理由不再只具有如在耶稣会会士那里那样的或然的理由的

形式，而且还具有法与义务的形式，那么这只是一种笨拙的表现。”③

虽然黑格尔在《论自然法》中没有亲自构建“理由”，以指出私自扣下他人寄存物如何可能通过

定言命令式的检验，但是我们若以一位空想社会主义的信徒为例，或许可以构想出这一“理由”。 假

定一位莫尔的“乌托邦”的信奉者根本不希望通过一切可靠的手段增加他的私有财产，与之相反，他
坚信，若私有制存在，人类的真正幸福将永远难以实现，所以应消灭一切形式的私有财产，在此情况

下，当他不归还寄存在他那里的别人财产，并面临定言命令式的检验时，矛盾不会产生。 因为他的行

为及其准则的普遍化结果可能是：私有财产不再存在，而他的行为准则的内容与意图恰恰就是消灭

私有财产。 由此可见，不归还他人财产也可以通过定言命令式的检验，因而被视为道德的。
归还他人财产与不归还他人财产以及它们各自所涉及的行为准则都是两两对立的，而这些对立

的东西都通过了定言命令式的检验，因而被赋予道德价值，黑格尔认为这正是康德的定言命令式学

说的问题所在。 在他看来，此问题所蕴含的一个理论后果是：定言命令式非但没有为通过其检验的

准则赋予绝对的道德价值，反而由于可能为对立的准则都赋予绝对的道德价值，而使道德价值变得

相对化，或者用黑格尔的话来说，使其变得“偶然”（ｚｕｆäｌｌｉｇ）了。 由于在黑格尔看来伦理是绝对明确

的东西，所以道德的相对化或偶然化便是伦理的对立面，即“非伦理” （ｕｎｓｉｔｔｌｉｃｈ）。 就此他评论道：
“因为它［定言命令式的形式的统一性］正是这样一种东西，通过它伦理的本质被直接废除，其方式

是这种统一性将伦理上必然的东西变成某种偶然的东西，这种转化的途径是定言命令式的形式的统

一性使伦理上必然的东西在一种与他物相对立的关系中显现出来；不过在伦理中偶然的东西———并

且偶然的东西与在经验上必然的东西相统一———是非伦理的。”④

在上述伦理偶然性批判的前提下审视黑格尔的循环论证批判，便会理解，黑格尔究竟为何认为

康德在运用定言命令式检测私下扣留寄存物这一行为时预设了财产权应当存在。 正如上面所分析

的那样，黑格尔认为，仅凭定言命令式的检测，人们既能得出私下扣留寄存物符合道德这一结论，又
能得出此行为不道德这一结论。 所以，定言命令式并非如康德所说的那样能明确指出什么行为是道

德行为，换言之，即它不能甄别出适合普遍立法的准则；在此意义上，黑格尔认为它是空洞的。 而正

是在此语境下，黑格尔认为，如果康德的理论要达到其目的，即凭借定言命令式便能得出私下扣留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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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Ｈｅｇｅｌ，Ｊｅｎａｅｒ 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 Ｗｅｒｋｅ ２，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 Ｍａｉｎ： Ｓｕｈｒｋａｍｐ Ｖｅｒｌａｇ， １９７０， Ｓ ４６２
Ｈｅｇｅｌ，Ｊｅｎａｅｒ 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 Ｗｅｒｋｅ ２，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 Ｍａｉｎ： Ｓｕｈｒｋａｍｐ Ｖｅｒｌａｇ， １９７０， Ｓ ４６４
Ｈｅｇｅｌ，Ｊｅｎａｅｒ 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 Ｗｅｒｋｅ ２，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 Ｍａｉｎ： Ｓｕｈｒｋａｍｐ Ｖｅｒｌａｇ， １９７０， Ｓ ４６４．
Ｈｅｇｅｌ，Ｊｅｎａｅｒ 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 Ｗｅｒｋｅ ２，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 Ｍａｉｎ： Ｓｕｈｒｋａｍｐ Ｖｅｒｌａｇ， １９７０， Ｓ ４６７。 值得注意的是，“ｕｎｓｉｔｔｌｉｃｈ”在德语中既可译
为“非伦理的”，也可译为“不道德的”。 根据国内学界翻译习惯，在译康德的著作时，往往将“ ｓｉｔｔｌｉｃｈ”译为“道德的”。 比如在译
《道德形而上学》时，便将“ｄｅｒ ｓｉｔｔｌｉｃｈｅ ｋａｔｅｇｏｒｉｓｃｈｅ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译为“道德的定言命令”，而非“伦理的定言命令”（康德：《道德形而
上学》，张荣、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６９ 页）。 与之相对，在译黑格尔的著作时，人们往往偏向于将
“ｓｉｔｔｌｉｃｈ”译为“伦理的”。 然而从翻译习惯上的这种区分中不应武断地得出结论说，汉语语境中体现出来的术语差别———“道德
的”与“伦理的”的差别———可以完全机械地对应于德语中的“ｍｏｒａｌｉｓｃｈ”与“ｓｉｔｔｌｉｃｈ”。 即便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再三强调
“道德”（Ｍｏｒａｌｉｔäｔ）与“伦理”（Ｓｉｔ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之间的差别，但是他也同时指出后者是前者的“真理”。 在此意义上，他并非绝对地反
对道德。 确切来说，他反对的是康德意义上的那种以定言命令式为中心、因而可能导致模棱两可的规范性的道德 ／ 伦理，而并不
反对具有明确规范性的道德 ／ 伦理，因为后者正体现了黑格尔意义上的伦理的一个重要向度。 所以，在研究黑格尔的法哲学著
作时，尤其是研究《论自然法》这种早期文本，应注意“ｓｉｔｔｌｉｃｈ”所含有的“道德的”与“伦理的”双重意味，以及这些意味背后所蕴
含的不乏张力的哲学意蕴。



存物不道德这一结论，那么必须突破“定言命令式”固有的形式性，即必须预设某种实体性的伦理规

范即财产权应当存在，从而排除上述“伦理偶然性”问题。 但是在黑格尔看来，若康德确实在论证时

预设财产权应当存在，那么这无疑是预设了应该要被证明的东西，从而犯下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
笔者认为这就是黑格尔的循环论证批判的要义。 由此不难看出科斯嘉、施耐德巴哈、赫费针对黑格

尔的反驳之所以有问题，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循环论证批判背后的伦理偶然性批判①。
对于定言命令式运用中所产生的上述问题，黑格尔在《论自然法》中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人们在

检验某行为准则是否道德时不应根据抽象掉一切规范内容的逻辑同一性规则，而应诉诸具有实体性

内容的伦理规范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体系。 倘若行为准则与该规范或体系相矛盾，那么就应予以摒

弃。 为了具体说明这一点，黑格尔通过再次引用寄存物这一例子指出：“寄存物不存在，在其中有何

矛盾存在呢？ 寄存物不存在，这会与其他必然的规定相矛盾，正如寄存物是可能的，它与其他必然的

规定相关联，并借此甚至将是必然的。”②里德将黑格尔的这一思想视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伦理学

的一种复兴。 就此他评论说：“道德反思被纳入客观关系，并以其为前提；在这些关系之中通过事物

本身而被规定与明确，什么是我的义务与任务，什么是应做、不应做的，什么是善的、不善的。”③

三、黑格尔对“定言命令式”中人性概念的批判及扬弃

以学界关于康德人性学说的新近研究成果为背景，上述黑格尔对“定言命令式”的批判初看起来

问题重重。 首先，康德的道德哲学虽然强调形式性，但是它同时提出人性概念，而该概念所涉及的显

然不是“无矛盾的、形式上的自我一致”这类纯逻辑上的东西，相反它具有规范内容。 其次，在康德那

里，人性概念与“定言命令式”联系紧密。 比如在关于后者的著名的“人性公式”中，康德指出：“你要

如此行动，即无论是你的人格中的人性，还是其他任何一个人的人格中的人性，你在任何时候都同时

当做目的，绝不仅仅当做手段来使用。”④鉴于这两点，人们不免要问：既然“定言命令式”与人性概念

紧密相连，而该概念又包含规范内容，那么黑格尔的伦理偶然性批判、循环论证批判乃至整个空洞性

批判是否还能成立？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让我们先仔细考察一下康德的人性概念。
关于康德道德哲学的一个通常误解即为，该哲学的形式主义特征排斥一切指引、规范行为的目

的、动机或对象。 新近的研究成果表明，康德的道德哲学并非如此，而且这不会如黑格尔学者诺来所

担心的那样削弱康德道德哲学的形式主义特征，取消康德本人所坚持的道德自律，从而“贬低康德作

为道德哲学家的地位”⑤。 比如古耶尔在《定言命令式的形式与质料》一文中关注康德的如下评论：
“如果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应当把他的准则设想为实践的普遍法则，那么，他就只能把这些准则设想

为这样一些原则，它们不是按照质料，而是仅仅按照形式包含着意志的规定根据。”⑥古耶尔认为康

德的这句话只意味着“实践的普遍法则不能依赖任何意志的偶然对象，而并非意指此法则排除所有

与意志对象的任何关联”⑦。 与古耶尔的思路相近，阿里森认为，在康德那里，实践原则是否是形式

的，这与它是否包含目的无关，而与它包含何种目的有关⑧。 如果它包含主观的、低级欲求能力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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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研究康德哲学的学者如伍德、克斯汀（Ｋｅｒｓｔｉｎｇ）、阿里森（Ａｌｌｉｓｏｎ）、奥涅尔（Ｏ’Ｎｅｉｌｌ）等在探讨定言命令
式的问题时没有顾及黑格尔的上述批判思想，但是他们也认识到了黑格尔在批判中所呈现出来的类似问题。 伍德认为定言命
令式的第一个公式的检验结果只能表明“按某种准则行事是允许的或不允许的，但是永远不能表明我们有一种积极的义务去遵
守某一准则或实行某种特定行为”。 （Ａｌｌｅｎ Ｗｏｏｄ，Ｋａｎｔ’ ｓ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 ｐ １００）与伍德的观点
相似，克斯汀认为：“从某行为的道德不可能性推理出放弃这一行为的必然性，这具有说服力，但是从其道德可能性中推出其道
德必然性，则不行。”（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Ｋｅｒｓｔｉｎｇ，Ｗｏｈｌｇｅｏｒｄｎｅｔｅ Ｆｒｅｉｈｅｉｔ，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 Ｍａ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 Ｖｅｒｌａｇ， １９９３， Ｓ １８１ｆ；又参见 Ｈｅｎｒｙ
Ａｌｌｉｓｏｎ，Ｋａｎｔ’ ｓ Ｇｒｏｕｎｄ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ｏｆ Ｍｏｒａｌｓ：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ｐ １８０ ａｎｄ ｐ ２３６； Ｏｎｏｒａ Ｏ’
Ｎｅｉｌｌ，Ａｃｔｉｎｇ 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 ｐ ２５）
Ｈｅｇｅｌ，Ｊｅｎａｅｒ 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 Ｗｅｒｋｅ ２，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 Ｍａｉｎ： Ｓｕｈｒｋａｍｐ Ｖｅｒｌａｇ， １９７０， Ｓ ４６２
Ｊｏａｃｈｉｍ Ｒｉｔｔｅｒ，„Ｍｏｒａｌｉｔäｔ ｕｎｄ Ｓｉｔ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 Ｚｕ Ｈｅｇｅｌｓ 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 ｍｉｔ ｄｅｒ ｋａｎｔｉｓｃｈｅｎ Ｅｔｈｉｋ“，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ｋ ｕ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ｋ，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 Ｍａｉｎ： Ｓｕｈｒｋａｍｐ Ｖｅｒｌａｇ， １９６９， Ｓ ３０６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４９－５０ 页。
Ｄｕｄｌｅｙ Ｋｎｏｗｌｅｓ， Ｈｅｇ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２，ｐ ２０４
康德：《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下卷），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５５０ 页。
Ｐａｕｌ Ｇｕｙｅｒ，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Ｋａｎｔ′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 ｐ １５２
Ｈｅｎｒｙ Ａｌｌｉｓｏｎ，Ｋａｎｔ’ ｓ Ｇｒｏｕｎｄ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ｏｆ Ｍｏｒａｌｓ：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ｐｐ ２０７－２０８



的，那它就不是形式的；如果它涉及一种“由纯然的理性给予的”、“必然对一切理性存在者同样有

效”的目的①，那它可被称为形式的。 用康德的话来说便是：“实践的原则如果不考虑任何主观的目

的，那它们就是形式的；但如果它们以主观目的、从而以某些动机为基础，则它们就是质料的。”②

上述 “必然对一切理性存在者同样有效”的目的被康德称为作为目的自身的人性。 就人性在康

德那里到底意指什么，西方学界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值得关注。 第一种观点为科斯嘉、古耶尔等学

者所支持。 他们认为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对人性概念给出了明确定义③。 在此书第二部分“论
自己的完善”这一标题下，康德将人性（Ｍｅｎｓｃｈｈｅｉｔ）定义为这样一种东西，唯有借助它，“人才能为自

己设定目的”④；在之后的“自己的完善作为同时是义务的目的”这一标题下，康德类似地将与动物性

（Ｔｈｉｅｒｈｅｉｔ）相区别的人性（Ｍｅｎｓｃｈｈｅｉｔ）的特征规定为“为自己设定某个目的的能力”⑤。
阿里森不完全同意科斯嘉、古耶尔的看法，提出关于人性的另一种解读，即第二种观点。 他认为

“为自己设定某个目的的能力”不能穷尽人性的本质要义，因为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论“阿谀奉

承”这一节中明确指出：“即便他［人———笔者注］领先这些动物而具有理智，并且能够自己给自己设

定目的，这给予他的毕竟只是其可用性的一种外在价值。”⑥由于康德认为人唯有作为道德实践主体

才具有“绝对的内在价值”⑦，而且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还强调“道德和能够具有道德的人性

是唯一具有尊严的”⑧，所以阿里森认为康德的人性其实是指选择道德或选择服从道德法则的

能力。⑨

第三种关于人性学说的解读是圣托斯基（Ｓａｎｔｏｚｋｉ）在为《康德词典》 （Ｋａｎｔ－Ｌｅｘｉｋｏｎ）编撰词条

“Ｍｅｎｓｃｈｈｅｉｔ”时提出的。 鉴于康德哲学术语（比如自由、意志等概念）的多义性，圣托斯基认为在定

义“Ｍｅｎｓｃｈｈｅｉｔ”时有必要根据康德的不同文本、不同语境区分三个层次：（１）广义上的“Ｍｅｎｓｃｈｈｅｉｔ”
是指从其本质和非本质方面来说的作为类的整体的人。 （２）狭义上的“Ｍｅｎｓｃｈｈｅｉｔ”是就动物性（Ｔｈｉ⁃
ｅｒｈｅｉｔ）－人性（Ｍｅｎｓｃｈｈｅｉｔ）－人格性（Ｐｅｒｓöｎｌｉｃｈｋｅｉｔ）这一三分法的语境而言的。 它是指“理性的世俗

存在者”的一种“还不是专门的道德的能力”，即通过遵循目标来培育自己。 （３）更为狭义的

“Ｍｅｎｓｃｈｈｅｉｔ”即是指前面提到的人格性，或者说一种道德上的尊严。 其主要文本依据来自《道德形

而上学》中的一段话：“人性本身就是一种尊严；因为人不能被任何人（既不能被他人，也甚至不能被

自己）纯然当做手段来使用，而是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同时当做目的来使用，而且他的尊严（人格性）
正在于此，由此他使自己高于一切其他不是人、但可能被使用的世间存在者，因而高于一切事物。”

圣托斯基认为这一层次意义上的 Ｍｅｎｓｃｈｈｅｉｔ 对于康德哲学来说更具决定性的意义。
本文关于康德“人性”概念的理解接近于圣托斯基的观点。 比较上述三种关于“人性”概念的看

法，人们不难发现，圣托斯基的解读可以说是科斯嘉、古耶尔与阿里森观点的综合。 通过对人性概念

作出不同层面的区分，圣托斯基的综合观点不仅在细节上与康德文本高度吻合，而且也弥补了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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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４７ 页。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４８ 页。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Ｋｏｒｓｇａａｒｄ，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Ｅｎｄ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ｐｐ １１０－１１４；Ｐａｕｌ Ｇｕｙｅｒ，“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Ｋａｎｔ′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 ｐｐ １５５－１５６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张荣、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７２ 页。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第 １７６ 页。 翻译有改动，此处德文原文参照 Ｋａｎｔ， Ｄｉｅ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ｋ ｄｅｒ Ｓｉｔｔｅｎ，Ｂｄ． ＶＩ，ｈｇ． ｖ． ｄｅｒ Ｋöｎｉｇｌｉｃｈ
Ｐｒｅｕßｉｓｃｈｅｎ Ａｋａｄｅｍｉｅ ｄｅｒ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Ｓ ３９２ｆｆ 。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张荣、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１２ 页。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张荣、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１３ 页。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５６、５７ 页。
Ｈｅｎｒｙ Ａｌｌｉｓｏｎ，Ｋａｎｔ’ ｓ Ｇｒｏｕｎｄ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ｏｆ Ｍｏｒａｌｓ：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ｐ ２１５。 国内学者刘凤
娟的立场较为接近 Ａｌｌｉｓｏｎ。 她将 Ｋｏｒｓｇａａｒｄ 和 Ｗｏｏｄ 的立场视为“整体性人性定位”，而把 Ａｌｌｉｓｏｎ 和她自己的立场视为“部分人性
定位”。 （刘凤娟，《再论康德人性概念》，《道德与文明》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
“人性”这一中文翻译对应的德文词就是“Ｍｅｎｓｃｈｈｅｉｔ”。
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４７ 页。
Ｋａｎｔ－Ｌｅｘｉｋｏｎ，Ｂａｎｄ ２， Ｈｒｓｇ． Ｍａｒｃｕｓ Ｗｉｌｌａｓｃｈｅｋ， Ｂｅｒｌｉｎ：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２０１５， Ｓ １５２２．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张荣、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３９ 页。
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圣托斯基认为在《道德形而上学》中，两种狭义的“Ｍｅｎｓｃｈｈｅｉｔ”之间的区别为如下区分所表现：即一方面是
作为理性的自然存在者的人（现象的人），另一方面是在我们自身人格中的特殊的道德人性（本体的人）。 Ｋａｎｔ－Ｌｅｘｉｋｏｎ，Ｂａｎｄ ２，
Ｈｒｓｇ． Ｍａｒｃｕｓ Ｗｉｌｌａｓｃｈｅｋ， Ｂｅｒｌｉｎ：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２０１５， Ｓ １５２２。



理解缺陷：科斯嘉、古耶尔的理解缺陷在于没有足够突出道德及其体现的尊严是人性概念的最后价

值旨归；而阿里森对人性概念中道德内涵的强调则易于使人忽视康德的另一思想，即通过设定或遵

循不必然是道德性的目标来培育自己，可间接地起到促进道德目的实现的重要作用。 在康德看来，
这种作用不容忽视。 就此他举例说：“为自己谋求富裕，并不直接地是义务，但却间接地能够是这样

一种义务：亦即防止贫穷，贫穷是恶习的一大诱惑。”①

就人性概念的内涵而言，除了上述诸层意思之外，康德在其文本中似乎并未给出其他重要规定。
该做法事实上与其道德学说的形式主义特征相一致。 在阐释上文提及的定言命令式的人性公式的

过程中，康德强调那不应仅被视为手段，而始终应作为目的的人性，不是为各个个体所独有、引起某

种特定行为的主观目的，用他的话说即“促成的目的” （ｅｉｎ ｂｅｗｉｒｋｅｎｄｅｒ Ｚｗｅｃｋ）②，而是一种“构成一

切主观目的的最高限制条件”③的“独立的目的” （ｅｉｎ ｓｅｌｂｓｔäｎｄｉｇｅｒ Ｚｗｅｃｋ）④。 对此康德进一步补充

说，这种作为最高限制条件的目的“只是被消极地设想，亦即被设想成为绝不与之相悖地行动的目

的”⑤。 从该思路出发，若以之前的寄存物为例，便可得出推论说，私下侵占他人寄存物是不道德的，
那是因为它最终侵犯了他人的尊严或人格性，它与人性这一作为最高限制性条件的目的相悖。

既然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存在着像人性这样的最高限制性规范，存在着“绝不与之相悖地行动

的目的”，那么初看起来，这恰好使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陷入困境，因为正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言，黑格

尔的指责的一个重点恰恰在于指出，定言命令式从根本上说不含有任何道德或伦理的实质性内容，
只展现逻辑上的“无矛盾的、形式上的自我一致”，故在运用中要么触犯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要么可

能为对立的准则都赋予绝对的道德价值，从而使道德价值或道德判断变得相对化、偶然化。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康德的人性概念以及它可能对空洞性批判所构成的挑战，黑格尔虽未予以直

接探讨，但在《法哲学原理》第 １４０ 节讨论希求抽象至高的“善”或“道德目的”的主观意志时，他以非指

名道姓的方式作出了回应。 他在那里指出当行为的善恶最终只取决于意志所希求的抽象的即缺乏具

体内容的“善”或“道德目的”时，“主观的任性”会左右人们判断一种行为是否符合道德或法权标准⑥。
黑格尔认为，该问题最明显地在不同规范的冲突中暴露出来，比如士兵是否应杀死敌人⑦：一方面，尊重

或不剥夺他人生命符合道德目的或者说是善的，但另一方面，士兵为了共同体利益而杀死危害国家的

敌人也是符合道德目的或者说是善的。 在此情况下，若所谓的至高善或道德目的不具有任何进一步的

具体规定来断定何种道德规范优先，此外当事人的主观意志（此处即士兵的个人意志）在判断时若又只

被允许诉诸至高的善或道德目的作为最终判断依据，那么在作出实际判断时，作为最终判断依据的将

不可能是那种抽象的至高的善或道德目的，而只能是他自己的主观判断⑧。
黑格尔指出的上述问题在康德讨论库尔修斯（Ｃｕｒｔｉｕｓ）的例子时充分显示出来。 库尔修斯的故

事大致如下：公元前 ３６２ 年，罗马神坛中心突然打开，居民试图填补，但徒劳无功。 此时神谕指示，唯
有该城之财富方能填补之。 一名叫库尔修斯的罗马骑士说，罗马最大财富是勇气和战士。 故他骑马

跃入洞中，把自己献给地狱之神。 康德考察库尔修斯这一故事的背景是关于“自杀”的决疑论问

题⑨。 按照康德的见解，自杀会“贬损……人格中的人性”，因为自杀使道德行为的生理基础即实存

的身体彻底毁灭，因而使任何道德性变得不可能。 然而，在作出这番斩钉截铁的评论之后，在具体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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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张荣、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７３ 页。 在讨论“自己的完善”这一义务的相
似语境下，康德同样也一方面认为，人有义务“把他的意志的陶冶提升到最纯粹的德性意向”，另一方面则强调人有义务陶冶“自
然禀赋”，以“脱离其本性的粗野，脱离其动物性，越来越上升到人性”。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张荣、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７２ 页）。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５９ 页。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５２ 页。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６０ 页。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６０ 页。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２４５ 页。
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２６３ 页。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他可能采用抓阄的方式，但这种方式的选定本身也是他主观选择的结果。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张荣、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０１ 页。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张荣、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０１ 页。



讨关于库尔修斯的自杀这一决疑论问题时，康德并未给与明确定论，而是给读者留下如下疑问：“为
了拯救祖国而陷入某种死亡（比如库尔修斯），是自我谋杀吗？ ———或者，一般而言为人类的救赎而

献身牺牲，这种有意的殉道也像前一种行为那样应当被视为英雄行为吗？”①

就上述问题，康德未作出明确答复的理由或许是，他认为《道德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应是法权

论与德性论的“纯粹理性原则”②。 至于在具体实例中，尤其是在德性论语境下，判断力采纳何种依

据———这类依据康德有时称为“（从属）准则”③———来运用“纯粹理性原则”，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因而属于实际历练判断力的经验领域，不属于作为先天知识体系的道德形而上学的理论探讨范围。

通过反观黑格尔对“道德目的”所作出的批判，人们将发现康德关于自杀的决疑论方面的阐述很

难化解黑格尔的批判。 其理由有二：
第一，诚如上面所言，作为“道德目的”的人性在康德那里不是“促成的目的”，而是一种只能被

消极设想的、绝不能与之相悖的行动的“最高限制条件”。 若分别考察“自杀”与“拯救祖国”是否与

人性这一“最高限制条件”相悖，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说自杀违背人性，而“拯救祖国”、为共同体利

益服务不违背人性。 但是，如果当“自杀”与“拯救祖国”同时与同一个行为相关联，因而必须一并考

察时（比如上面库尔修斯的情况），那么棘手的问题便出现了，即要么得出同一行为既违背人性又不

违背人性这一自相矛盾的结论，要么指望人性概念本身能蕴含进一步的具体规定，以指出库尔修斯

这类行为究竟与人性是否相悖，而后一种情况显然与人性作为只能被消极设想的“最高限制条件”这
一康德的哲学定位不符。 由此可见，人性在康德那里虽然体现一种规范内容，但是就其本身不能最

终证成行为的道德性而言，它具有黑格尔所批判的定言命令式的那种空洞性。
第二，在涉及道德或伦理的一些具体实例中，诚如康德所言，判断力可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行

为。 比如在他自己所举的例子即“促进他人福祉”④的义务中，究竟在这方面做多少为宜，这可由判

断力根据情况斟酌而定。 但在“量”的斟酌之前必须满足的前提条件是关涉道德的“质”的定论已下

（比如已认定“促进他人福祉”是符合道德的）。 然而，在涉及库尔修斯这样的例子中，问题恰恰在于

仅凭“人性”这一“最高限制条件”不能事先作出行为是否道德的“质”的定论。 因此，判断力得以运

作的前提条件不能被满足⑤。
综上所述可知，在黑格尔看来，康德的“人性”概念不能使定言命式免于一种空洞性批判。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虽然对康德的人性概念有所指责，但这绝不意味着黑格尔抵制人性或尊严概

念本身。 与康德的人性概念相对，黑格尔倡导一种“有教养的人性” （ ｄｉｅ ｇｅｂｉｌｄｅｔｅ Ｍｅｎｓｃｈｈｅｉｔ）概

念⑥。 总的来说，这种人性概念具有两个特征：
第一，它在历史中生成。 黑格尔认为，随着历史的发展，人对自己形象的认识也处于不断改变之

中，因此对人性、人格及其尊严的理解并非如康德所言，可借助实践理性以普遍必然的形式一劳永逸

地获得。 与之相对，黑格尔主张它们是历史不断教化的产物，是“理性及其知性数千年来的工作”⑦

的产物。 比如在他看来，古罗马人借助罗马法对人格的理解要比古希腊人进步些，因为前者通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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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张荣、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０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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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库尔修斯这一实例所引起的问题相类似的，还有著名的“说谎”问题。 众所周知，康德在正式出版的著作中明确否认“说谎”这
一行为的可辩护性。 在《道德形而上学》中，他指出说谎者不仅使自己成为自己的蔑视对象，而且“伤害了其人格中的人性的尊
严”（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张荣、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４４ 页）。 在《论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
所谓法权》中，他甚至否认人可以向凶手说谎，以便将自己的朋友从凶手的追杀中拯救出来。 然而，在未出版的讲义的某些地
方，康德却指出，因害怕他人滥用自己的真话而不说实情的人，只要之后他并未又现实地（ｗｉｅｄｅｒ ｗｉｒｋｌｉｃｈ）声明，说自己愿意表达
自己的真实看法，那么他之前的举动不能算作说谎（Ｍｅｎｄａｃｉｕｍ）。 为此康德举例说，当一个敌人掐着我的脖子问我钱放在哪里
时，我可以隐瞒自己的想法（Ｋａｎｔ’ ｓ 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 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 Ｂｄ． ＸＸＶＩＩ，ｈｇ． ｖ． ｄｅｒ Ａｋａｄｅｍｉｅ ｄｅｒ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ｄｅｒ ＤＤＲ， Ｗａｌｔｅｒ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 Ｃｏ ，１９５５． Ｓ ４４７）。 比较康德正式出版的作品与未出版的讲义，不难发现，其中他关于“说谎”的看法并不一致。 这种
不一致令人费解：为何在帮助朋友逃脱凶手追杀的情况下，说谎被视为损害尊严 ／ 人格，而在保护自己的钱财并且不想他人滥用
自己的诚实的情况下，为何此时的“说谎”似乎又不损害尊严 ／ 人格？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４０１ 页，翻译有改动。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７ 页。



律形式已承认某种程度的平等与自由。 但是，由于罗马法含有诸如人格减等这类制度规定，所以与

现代西欧人关于人格的理解相比，古罗马人的理解显得落后与野蛮。 黑格尔认为，这种落后与野蛮

随着基督教的诞生与传播而被克服，因为基督教在历史上第一次将人与人之间的国籍、年龄、性别、
政治地位等差别以宗教的方式予以取消。 就此，黑格尔进一步指出，关于有教养的人性的总的概念

的形成是法国大革命通过政治、法律的方式将上述宗教观念予以深化与巩固的结果。 在法国大革命

之后，黑格尔评论说：人“把自我理解为普遍的人，在这种意识中所有人都是同一的。 人之所以为人，
就因为他是人，而并不是因为他是犹太人、天主教徒、基督教徒、德国人、意大利人等等。”①

第二，有教养的人性所蕴含的具体内容来自于个体在政治、经济、伦理等领域的“奋发工作”②，
借助这些工作，个体体认到诸实践领域内的现代理性原则以及作为其外在表现的基本规范，用黑格

尔的话说即为：“有教养的人性获得了合理生存、国家制度安排和法律的现实性及其意识。”③就此，
还值得一提的是，黑格尔特别强调由于个体正是通过“奋发的工作”，而不是通过主观玄想，所以个体

对基本规范的认识，不是“单方面地在他们脑际浮现出对［……］法和伦理的孤立规定”的某种“模糊

意识”，或对诸如“不得杀人”这类“同样模糊的一般命题的模糊意识”④，而是一种清楚且体系性的认

识。 个体通过实践不仅知道个别的规范究竟意味着什么，而且还知道它与其他规范之间的关系及它

们所形成的体系，这种体系黑格尔有时也称为“客观的上下从属秩序”（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ｅ Ｕｎｔｅｒｏｒｄｎｕｎｇ）⑤。 在

黑格尔看来，也正是由于有教养的人性指涉这种体系或秩序，因此现代世界的有教养的个体在面对

不同基本规范的冲突时，才有了可靠的确定的指引，从而避开了伦理偶然性问题。 对此黑格尔举例

说，士兵在保卫祖国时杀害敌人是否属于侵害他人生命的犯罪，或者更为一般地说，“由于什么性质

且在什么情况下杀人是许可的而且是义务”，理性的客观秩序早已给出了“确定的界限”⑥。

四、余论

黑格尔对理性的客观秩序作用的上述强调，不免会引起康德哲学研究者的担忧：虽然理性的客

观秩序的指引为伦理偶然性问题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但是这种指引难道不会侵害个体自由吗？ 此

外，政治、法律、伦理等外在规范秩序也可能腐化，比如二战时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实施的系统性屠杀，
所以，接受外在规范秩序的指引必定是理性的吗？ 由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已超出本文主题范围，须另

著他文予以详述，因此笔者在此只是尝试性地简要回答如下：
就第一个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当黑格尔强调外在规范秩序在个体实践中的指引作用时，他所强

调的规范秩序不是细节性的规范秩序（比如将人殴斗致鼻骨骨折，是否可归入故意伤害罪），而是一

些在他看来充当理性政治共同体存在的不可或缺的共识规范。 这从他在具体论述这些规范时所举

的例子中便可见一二，比如士兵杀死侵犯祖国的敌人，对寄存物等私有财产的保障等。 黑格尔认为，
对这些共识规范的承认应该是个体自由运用理性或者“衍生性”规范创设的前提；在黑格尔看来，谁
否认这些前提，谁就势必动摇政治共同体的根基，而这反过来会破坏现代个体自由实现的客观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当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考察寄存物时，他并非质疑保护私有财产这一法律

基础规范的效力，而是试图为该规范奠定理性基础。 黑格尔认为，固然可以反思乃至为共识规范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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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以及仅借助那些内容是否能建立一套可靠、确定的规范义务体系。 就这些问题，黑格尔的回答显然是否定的，而正是在此
意义上，他说定言命令式及其人性公式———或者说它们所具有的内容———是空洞的。



定理性基础，但应从历史哲学角度出发来证明共识规范的理性必然性，而非像康德那样借助定言命

令式及其人性概念。 因为黑格尔认为，定言命令式及其人性概念非但不能为基础性的共识规范提供

可靠的哲学基础，相反却在更深的哲学层面上引出了伦理偶然性问题，而此问题很可能在日趋尊重

主体权利的现代共同体中助长“政治狂热”、“宗教狂热”①等个人极端主义。 黑格尔的担忧并非没有

根据的，因为在他看来，罗伯斯庇尔最推崇良心，但这同一个良心却促成法国大革命的大恐怖。 至于

困扰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大问题———恐怖主义，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黑格尔的担忧。
就第二个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当黑格尔强调外在规范秩序对个体实践的引导作用时，他所指的

规范秩序是一种理性的———至少是在他看来理性的规范秩序。 这在《法哲学原理》中表现得尤为突

出。 因为在那里，他在“抽象法”、“道德”、“伦理”等环节内讨论的规范秩序（比如法律人格平等、尊
重私产、择业自由、公民选举等），实际上是如下原则的具体体现，即在黑格尔看来作为世界历史发展

的最后原则的“北欧日耳曼民族的原则”②。 黑格尔认为，该原则凝聚着人类文明千年探索的智慧与

经验，所以最符合理性，因而也应是后世社会发展的目标。 由此可见，诸如二战时的纳粹德国那样的

政治共同体不可能在黑格尔那里得到辩护，因为它已远远落后于已在 １９ 世纪便在西欧各国逐渐发

展起来的“北欧日耳曼民族的原则”。 然而，就此还可进一步追问的是，即便承认黑格尔所要辩护的

规范秩序是一种需要符合理性的规范秩序，但是黑格尔对历史发展的最后原则的判断，以及他关于

体现这种原则的规范秩序或共识规范的看法，也依然对我们当下这个时代具有绝对效力吗？
笔者认为，自黑格尔去世直至当下时代的这一近两百年的时间段里，发生了许多重大历史政治

事件。 这些事件致使我们对规范秩序或共识规范的看法，虽说不与黑格尔的观点完全对立（比如我

们依旧承认“法律人格平等”“择业自由”等规范的绝对效力），但也并不完全相同（比如联合国的出

现使我们至少看到自由在国际制度层面得到保障的现实可能性）。 就此而言，黑格尔哲学似乎难以

说服我们完全相信，它已实现了为自己提出的哲学任务，即科学地、因而完备性地揭示了自由———康

德道德哲学的最高理念———在历史中的实现所涉及的所有规范秩序及原则。 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
们或许可以说，黑格尔的哲学仍然只是表述康德哲学理念实现过程的一个理论过渡环节。

即便如此，笔者最后仍想强调的是，黑格尔思想对当下时代的最大教益并不在于他究竟指出了

多少仍然适用于我们时代的规范秩序或共识规范，而是在于，他为我们现今讨论规范秩序问题或探

寻共识规范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原则。 当然这种借鉴有时不是单纯接受，而是需要一定的改造，或者

说将黑格尔思想进一步黑格尔化。 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三点上：第一，在承认康德的哲学理念即自由

的前提下，警惕类似于定言命令式这样的自称普遍适用、实则空洞的（公式性）规范尺度。 第二，以在

实践中被教化而成的理性或人性眼光来审视规范性问题讨论的历史前提与可能前景。 第三，不仅像

黑格尔那样，承认人性概念的历史性，而且进一步承认“有教养的人性”概念的历史性。 这意味，不仅

始终承认个体理性的有限性、可错性（即便这种理性是古往今来历史教化可能达成的最高成就），而
且还始终承认历史教化过程本身的开放性：没有历史的终结，终结的只有对历史的有限认识。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要退回到历史相对主义，而是说在坚持“法律人格平等”“择业自由”等这类已被普遍

接受的规范前提下，承认进一步认识理性规范、达成包容性更强更完善的共识规范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　 万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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